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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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０１９

证券简称：深深宝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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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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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深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因招商引资需要

，

婺源县土地储备中心有偿收回公司位于婺源县工业园区龙天路

，

房地产证编号为

婺国用

（

２００９

）

１３８３

号

，

地块面积为

４０

，

０００

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

，

同时给予收地补偿

，

总额共计人民币

１

，

３４５

万元

。

一

、

被收回土地使用权的基本情况

本次公司被收回的土地使用权位于婺源县工业园区龙天路

，

该地块已领取婺国用

（

２００９

）

１３８３

号

《

土

地使用权证

》，

地块面积

４０

，

０００

平方米

，

土地用途为住宅

，

使用年限

７０

年

，

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４

日至

２０７８

年

１２

月

４

日

，

该地块已平整

。

二

、

土地收储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婺源县土地储备中心于近日签订了

《

土地收储协议

》，

婺源县土地储备中心收回公司位于婺

源县工业园区龙天路

，

房地产证编号为婺国用

（

２００９

）

１３８３

号

，

地块面积为

４０

，

０００

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

，

婺源县土地储备中心给予收地补偿

，

补偿总额共计人民币

１

，

３４５

万元

，

除此之外

，

不再提供其他补偿方

式

。

收地协议签署后五个工作日首付补偿款人民币

５０

万元

，

余款六个月内付清

。

三

、

本次收地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地事项是政府因招商引资需要进行的行政行为

。

本次收地补偿为公司带来约

４００

万元的收益

，

最终以经审计确认的数据为准

。

四

、

备查文件

公司与婺源县土地储备中心签订的

《

土地收储协议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深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

○

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１９

、

２０００１９

证券简称：深深宝

Ａ

、深深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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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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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深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深圳百事可乐饮料有限公司

５％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公司公开挂牌转

让深圳市百事可乐饮料有限公司

（

下称

“

深圳百事

”）

５％

股权

。

具体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

日及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刊登在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香港商报

》

及巨潮资讯网上的

《

董事会关于拟

转让深圳百事可乐饮料有限公司

５％

股权的提示性公告

》

和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

》。

根据转让流程

，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在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

让深圳百事

５％

股权

。

现将深圳百事

５％

股权转让事宜公告如下

：

一

、

交易概述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

公司将所持的深圳百事

５％

股权在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

公开挂牌转让

。

截至挂牌结束日

，

共产生一个合格求购方

。

根据产权交易相关规则

，

此次股权转让进入协

议转让程序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

公司与本次股权受让方百事

（

中国

）

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百事

（

中

国

）”）

签署了

《

股权转让协议

》。

本次转让深圳百事

５％

股权

，

挂牌价人民币

４

，

８００

万元

，

成交价格为人民

币

４

，

８００

万元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且不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

在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前后

，

深圳百事各股东的股权比例如下

：

股东名称 转让前股权比例 转让后股权比例

百事

（

中国

）

投资有限公司

７０％ ７５％

深圳市深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３０％ ２５％

合 计

１００％ １００％

二

、

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

一

）

基本情况

：

１

、

名称

：

百事

（

中国

）

投资有限公司

２

、

企业性质

：

外商投资企业

３

、

注册地

：

上海静安区安远路

５５５

号

２０７－２１９

室

４

、

主要办公地点

：

香港

、

上海

５

、

法定代表人

：

Ｋｅｎ Ｎｅｗｅｌｌ

６

、

注册资本

：

美元

１３９７３．６５１７

万

７

、

主营业务

：

⑴

从事饮料

、

食品加工行业和农业的投资和再投资

；

⑵

通过参加公司所投资企业的董

事会参与所投资企业的管理

；

⑶

经国家外汇管理部门批准并在其监督下

，

进行公司所投资企业间的外汇

调剂

；

⑷

受公司所投资企业董事会的书面委托

，

协助该企业进口所需的机器设备和原材料

、

元器件

、

在国

内外以代理和经销方式销售该企业产品

；

⑸

在国内收购不涉及出口配额

、

出口许可证管理的商品出口

，

从事相关产品和技术的科研

、

开发

、

成果转让及技术服务

；

⑹

从事与上述投资有关的咨询业务

；

⑺

为所投

资企业提供市场开发

、

企业发展研究

，

技术培训及咨询

、

运输仓储等服务

；

⑻

在公司所投资企业投产前或

所投资企业新产品投产前

，

为进行产品市场开发

，

从其母公司进口少量与所投资企业生产产品相同或相

似的非进口配额管理的产品在国内试销

；

⑼

为所投资企业的产品的国内经销商

、

代理商以及与签有技术

转让协议的国内公司

、

企业提供相关技术培训

，（

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

８

、

主要股东

：

中国灌装企业

（

香港

）

有限公司

９

、

百事

（

中国

）

２００９

年度经审计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

总资产

２

，

９２９

，

１８３

，

６６９

元

，

净资产

２

，

２９５

，

８０３

，

１８６

元

，

净利润

－１８４

，

５９４

，

４２４

元

。

（

二

）

与公司及主要股东

（

指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

不存在产权

、

业

务

、

资产

、

债务

、

人员等方面的关联关系

。

三

、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深圳百事成立于

１９９５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

注册地位于深圳市龙岗区横岗镇荷坳金源工业区

，

注册资本

１

，

２２５

万美元

，

其中

：

公司持有

３０％

股权

，

百事

（

中国

）

持有

７０％

股权

。

法定代表人

：

林碧宝

。

深圳百事主要

生产经营百事公司饮料产品

、

中国牌号软饮料

、

其它碳酸饮料和非碳酸饮料

（

包括茶

、

咖啡

、

果汁和其它

饮料产品等

）

等

。

经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具有执行证券

、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

审计

，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深圳百事的总资产

８２

，

４３７

万元

，

净资产

３４

，

７７７

万元

，

２００９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１５４

，

３３７

万元

，

净利润

２

，

３８５

万元

；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

，

深圳百事的总资产

８３

，

９３２

万元

，

净资产

２９

，

５９１

万元

，

营业收入

１２２

，

５０７

万元

，

净利润

－２

，

８０１

万元

。

根据深圳市德正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深圳百事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的部分股东权益评

估结果

，

深圳百事全部股东权益价值为

６７

，

６００

万元

，

转让标的对应的评估值为

３

，

３８０

万元

。

四

、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

本次转让的股权

公司将持有深圳百事

５％

股权转让给百事

（

中国

），

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４

，

８００

万元

。

２

、

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安排

自

《

股权转让协议

》

签订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

，

百事

（

中国

）

应委托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将其已缴纳

的保证金人民币

２

，

５００

万元全部转入公司账户

，

并提供剩余价款人民币

２

，

３００

万元履约保函

。

本次股权

转让价款在百事

（

中国

）

所在地外汇管理局批准支付的十个工作日内支付完毕

。

五

、

本次股权转让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

公司已经确立了

“

打造天然健康产品和服务一体化的茶产业链

”

的发展战略

，

正处于主业转型的

发展阶段

，

茶产业已呈现出良好的发展趋势

，

需要后续的资金投入

，

同时

，

深圳百事股权不属于公司的主

业范畴

。

因此

，

适时减持深圳百事股权

，

集中资源大力发展茶产业是公司实施发展战略现实需要

。

２

、

若本次股权转让完成

，

将增加公司收益约

３

，

４００

万元

，

最终以经审计确认的数据为准

。

六

、

备查文件

１

、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

２

、

关于转让深圳百事可乐饮料有限公司

５％

股权的独立意见

；

３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４

、《

股权转让协议书

》

及其他相关文件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深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１９

、

２０００１９

证券简称：深深宝

Ａ

、深深宝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３８

深圳市深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

○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

、

重要提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

、

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

二

、

会议召开的情况

深圳市深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下午

１５

：

１０

在深

圳市福田区竹子林四路紫竹七道

２６

号教育科技大厦

２３

层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召开

。

本

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

公司董事长郑煜曦先生主持会议

。

会议通知等相关文件刊登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的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香港商报

》

以及巨潮

资讯网上

。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

法规

、

规章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三

、

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３

人

，

代表股份

８８

，

０３８

，

７８３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１８１

，

９２３

，

０８８

股的

４８．３９％

，

其中

Ａ

股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３

人

，

代表股份

８８

，

０３８

，

７８３

股

，

Ｂ

股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

０

人

，

代表股份

０

股

。

公司董事

、

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

，

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

四

、

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表决通过以下两项议案

：

１

、

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同意股数

８８

，

０３８

，

７８３

股

（

其中

Ａ

股同意股数

８８

，

０３８

，

７８３

股

，

Ｂ

股同意股

０

数股

），

占出席大会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股数

０

股

；

弃权股数

０

股

。

２

、《

关于公司监事会更换监事的议案

》。

同意股数

４７８

，

９５

，

１９７

股

（

其中

Ａ

股同意股数

４７８

，

９５

，

１９７

股

，

Ｂ

股同意股

０

数股

），

占出席大会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４．４０％

；

反对股数

０

股

；

弃权股数

４０

，

１４３

，

５８６

股

（

其中

Ａ

股弃权股数

４０

，

１４３

，

５８６

股

，

Ｂ

股弃权股数

０

股

），

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４５．６０％

。

五

、

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

（

深圳

）

律师事务所的谢光永律师

、

卢邦协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

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

，

意见书认为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召集人及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

、

有效

；

表决程序符合法律

、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

六

、

备查文件

１

、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

２

、

上海市锦天城

（

深圳

）

律师事务所

《

关于深圳市深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深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

○

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５６

证券简称：通富微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４８

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

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以书面通知

、

传真及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

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

符合有关

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

、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

公司全体

１１

名董事

：

石明达先生

、

石磊先生

、

高

峰先生

、

章小平先生

、

柏木茂雄先生

、

大竹浄先生

、

福井明人先生

、

马汉坤先生

、

刘剑文先生

、

蒋守雷先生和

严晓建先生均在表决票上行使了表决权

。

公司董事会成员在表决之前

，

对审议的议案进行了充分的了解和

审议

，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如下决议

：

一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０

】

１５９０

号文件核准

，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成功公开增发

５９

，

０６６

，

７００

股人民币普通股

，

上述公开增发的股份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

元

。

董事会同意将公司的注册资本由

３４７

，

１００

，

０００

元增加至

４０６

，

１６６

，

７００

元

。

本议案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

董事会将尽快办理修改公司章程

、

变更注册资本及变更工商登记

等相关事宜

。

表决结果为

：

赞成票

：

十一票

；

反对票

：

０

票

；

弃权票

：

０

票

。

二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０

】

１５９０

号文件核准

，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成功公开增发

５９

，

０６６

，

７００

股人民币普通股

，

上述公开增发的股份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

元

。

董事会同意根据本次公开增发情况修

改

《

公司章程

》

中与注册资本

、

股本相关的条款

。

具体内容如下

：

１．

修改第

５

条

：

修改前

：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３４７

，

１００

，

０００

元

。

修改后

：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４０６

，

１６６

，

７００

元

。

２．

修改第

１７

条

：

修改前

：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３４７

，

１００

，

０００

股

，

均为普通股

。

修改后

：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４０６

，

１６６

，

７００

股

，

均为普通股

。

表决结果为

：

赞成票

：

十一票

；

反对票

：

０

票

；

弃权票

：

０

票

。

三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０－０５０

号公告

。

表决结果为

：

赞成票

：

十一票

；

反对票

：

０

票

；

弃权票

：

０

票

。

四

、

审议通过了

《

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０－０５１

号公告

。

表决结果为

：

赞成票

：

十一票

；

反对票

：

０

票

；

弃权票

：

０

票

。

董事会决定将以上议案

１

和议案

２

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上述公告内容

，

详见巨潮资讯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

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５６

证券简称：通富微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４９

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

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

符合有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

、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

公司全体

３

名

监事

：

张洞先生

、

戴玉峰女士和曲渕景昌先生均在表决票上行使了表决权

。

公司监事会成员在表决之前

，

对

审议的议案进行了充分的了解和审议

，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如下决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

监事会同意以募集资金

２７９

，

１５７

，

４８８．４７

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

。

表决结果为

：

赞成票

：

三票

；

反对票

：

０

票

；

弃权票

：

０

票

。

特此公告

。

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５６

证券简称：通富微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５０

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已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０

】

１５９０

号文件核准

，

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以

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向社会公开增发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５９

，

０６６

，

７００

股

。

上述公开增发

的股份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

元

，

增发价格为

１６．９３

元

／

股

，

募集资金总额为

９９９

，

９９９

，

２３１．００

元

，

扣除发行费

用

３７

，

７３９

，

０３５．９４

元后

，

募集资金净额为

９６２

，

２６０

，

１９５．０６

元

。

募集资金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划至公司

指定账户

。

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对上述资金进行了验证

，

并出具了京都天华验字

（

２０１０

）

第

１７３

号

《

验资报告

》。

为加快项目建设步伐

，

更好的把握市场机会

，

在募集资金到位前

，

公司利用自筹资金对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进行了先行投入

。

根据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京都天华专字

（

２０１０

）

第

１９２６

号

《

关于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

》，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

公司已利用自筹资金预先投

入

２０１０

年公开增发

Ａ

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如下

：

单位

：

元

（

人民币

）

项目名称 预计总投资 公司已利用自筹资金先行投入

二期扩建工程

６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４

，

４１２

，

６５６．１６

三期工程

６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４

，

７４４

，

８３２．３１

合计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７９

，

１５７

，

４８８．４７

根据公司

《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的有关规定

，

在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不超过

６

个月内

，

履行相关审批程

序后

，

公司可以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

现将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情况公告如下

：

一

、

董事会意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已投入募集

资金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

同意以募集资金

２７９

，

１５７

，

４８８．４７

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

金

。

二

、

监事会意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已投入募集

资金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

同意以募集资金

２７９

，

１５７

，

４８８．４７

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

金

。

三

、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马汉坤

、

刘剑文

、

蒋守雷和严晓建对本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

公司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

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公司

《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的相关规定

，

没有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

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

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

２７９

，

１５７

，

４８８．４７

元

，

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

２７９

，

１５７

，

４８８．４７

元

。

四

、

会计师鉴证报告

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出具京都天华专字

（

２０１０

）

第

１９２６

号

《

关于南

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

》，

认为

：

通富微电公司管理层编

制的

《

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专项说明

》

与实际情况相符

。

五

、

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王苏望

、

刘丽华经核查

，

发表了

《

招商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保

荐意见

》，

认为

：

通富微电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行为

，

未违反有关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承诺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

且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

序

，

故置换行为真实

、

合规

，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２７９

，

１５７

，

４８８．４７

元进行置换

。

特此公告

。

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５６

证券简称：通富微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５１

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根据

《

公司法

》

与

《

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６

日召开

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次临时股东大会

。

具体内容如下

：

一

、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时间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６

日 上午

１０

点

２．

会议地点

：

南通鹏欣国宾花园大酒店

（

南通市山水路

１

号

）

３．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４．

会议召开方式

：

采用现场投票的表决方式

５．

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９

日

６．

出席对象

：

（

１

）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９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股东

（

或股东代理人

）；

（

２

）

本公司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

３

）

保荐机构代表

；

（

４

）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

公司的股东

。

二

、

会议内容

１．

审议

《

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

２．

审议

《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三

、

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方式

：

（

１

）

法人股东出席会议须持有营业执照复印件

（

盖公章

），

法人代表证明书和身份证

；

委托代理人出席

的

，

须持法人授权委托书

、

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

２

）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

、

证券帐户卡及持股凭证

；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应持

本人身份证

、

授权委托书

、

委托人股票帐户卡

、

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

（

３

）

异地股东可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传真或信函在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

１７

：

００

前送达或传真至

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

２

、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４

日至

２５

日

，

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２

：

００

—

５

：

００

。

３

、

登记地点

：

江苏省南通市崇川路

２８８

号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

四

、

联系方式

本公司地址

：

江苏省南通市崇川路

２８８

号

电话

：

０５１３－８５０５８９１９

；

传真

：

０５１３－８５０５８９２９

邮编

：

２２６００６

联系人

：

董事会秘书

：

钱建中

；

证券事务代表

：

蒋澍

五

、

其他事项

会期半天

，

参加会议的股东食宿

、

交通等费用自理

。

六

、

授权委托书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

（

本公司

）

出席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次临

时股东大会

，

并按下表指示代为行使表决权

。

若本人

（

本公司

）

无指示

，

则受托人可自行斟酌投票表决

。

序号 议案名称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２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委托股东姓名及签章

：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

委托股东持有股数

：

委托人股股票帐号

：

受托人签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日期

：

委托有效期

：

注

：

１

、

请在上述选项中打

“

√

”；

２

、

每项均为单选

，

多选无效

；

３

、

授权委托书复印有效

。

特此公告

。

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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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895

证券简称：双汇发展 公告编号：

2010-68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

、

否决或变更议案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2

、

表决方式

：

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3

、

现场会议地点

：

河南省漯河市双汇路

1

号双汇大厦二楼会议室

4

、

现场会议时间

：

2010

年

12

月

27

日

(

星期一

)

下午

2:00

5

、

网络投票时间

：

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0

年

12

月

27

日上午

9:30

至

11:30

，

下午

13:00

至

15:00

；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

（

网址

：

http://wltp.cninfo.com.cn

）

进行网络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0

年

12

月

26

日下午

3:00

至

2010

年

12

月

27

日下午

3:00

。

6

、

主持人

：

董事长张俊杰先生

7

、

出席情况

：

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21

名

，

代表股份

192,356,351

股

，

占公司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31.74%

；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和股东代表

270

名

，

代表股份

191,556,249

股

，

占公司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31.61%

。

其中本次会议第一

、

二

、

三

、

四

、

六

、

七和八项议案属关联交易

，

关联股东回避了表决

，

非关联股东和股东代表共

290

名

，

代表股份

200,496,350

股

，

占公司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09%

。

8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出席了本次会议

。

会议的召集

、

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及相关法律

、

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

二

、

会议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

一

)

、

逐项审议通过了

《

关于本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本公司拟将持有的漯河双汇物流投资有限公司

85%

股权

(

以下简称

"

置出资产

")

与河南省漯河市双汇

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双汇集团

")

持有的漯河连邦化学有限公司

、

漯河天润彩印包装有限公

司

、

漯河弘毅新材料有限公司

、

漯河卓智新型包装有限公司

、

唐山双汇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

山东德州双汇食

品有限公司

、

绵阳双汇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

湖北武汉双汇食品有限公司

、

江苏淮安双汇食品有限公司

、

济源

双汇食品有限公司和漯河双汇肉业有限公司

100%

股权

，

漯河双汇万中禽业加工有限公司和漯河双汇万

中禽业发展有限公司

90%

股权

，

漯河双汇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83%

股权

，

阜新双汇肉类加工有限公司和阜

新汇福食品有限公司

80%

股权

，

漯河天瑞生化有限公司

、

漯河华丰投资有限公司

、

黑龙江宝泉岭双汇北大

荒食品有限公司

、

望奎双汇北大荒食品有限公司

、

哈尔滨双汇北大荒食品有限公司和漯河双汇进出口贸易

有限责任公司

75%

股权

(

以下统称

"

置入资产

")

中相应等值部分进行置换

，

并向双汇集团非公开发行

A

股

股票作为受让置入资产价值超过置出资产价值部分资产

(

以下简称

"

双汇集团认股资产

")

的对价

。

本公司拟向罗特克斯有限公司

(Rotary Vortex Limited

，

以下简称

"

罗特克斯

")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作

为支付方式购买其持有的漯河双汇保鲜包装有限公司

30%

股权和上海双汇大昌有限公司

13.96216%

股权

(

以下统称

"

罗特克斯认股资产

")

。

本公司拟以换股方式吸收合并五家公司

，

即广东双汇食品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广东双汇

")

，

内蒙古双

汇食品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内蒙古双汇

")

，

漯河双汇牧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双汇牧业

")

，

漯河双汇新材料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双汇新材料

")

，

漯河华懋双汇化工包装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华懋化工包装

")(

以下统

称

"

被吸并方

")

。

(

上述第

1

和

2

项内容构成不可分割的整体并互为前提条件

，

以下合称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

。

上述置入资产和双汇集团所持被吸并方股权合称双汇集团拟注入资产

；

上述罗特克斯认股资产和罗

特克斯所持被吸并方股权合称罗特克斯拟注入资产

；

双汇集团拟注入资产和罗特克斯拟注入资产合称拟

注入资产

。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公司关联股东回避了表决

。

1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定价

本公司委托中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置出资产

、

双汇集团拟注入资产

、

罗特克斯拟注入资产分别进行

了评估

，

并分别出具了中联评报字

[2010]

第

672

号

、

中联评报字

[2010]

第

670

号

、

中联评报字

[2010]

第

671

号

《

资产评估报告

》

(

以下简称

"

《

评估报告

》

")

。

根据上述

《

评估报告

》，

以

2010

年

5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

，

置出资产的评估值为人民币

166,405.98

万

元

；

双汇集团拟注入资产的评估值为人民币

3,155,236.93

万元

；

罗特克斯拟注入资产的评估值为人民币

96,315.70

万元

。

评估基准日之后拟注入资产拟实施分红

65,571.52

万元

。

考虑到评估基准日后的分红情

况

，

拟注入资产的交易价格为评估值扣除分红金额即

3,185,981.11

万元

。

表决结果

：

同意

190,969,319

股

；

反对

9,526,931

股

；

弃权

100

股

。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

东

(

或授权代表

)

所持的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25%

。

2

、

发行价格

/

换股价格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发行价格

/

换股价格按以下原则确定

：

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的

本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即公司股票于

2010

年

3

月

22

日停牌前

20

个交易日本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

即

51.94

元

/

股

。

扣除

2009

年度利润分配每

10

股现金红利

10

元

(

含税

)

后

，

发行价格和换股价格调整为

50.94

元

/

股

。

若本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其他派息

、

送股

、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

、

除息事项

，

上述发

行价格

/

换股价格将相应调整

。

表决结果

：

同意

190,969,319

股

；

反对

9,526,931

股

；

弃权

100

股

。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

东

(

或授权代表

)

所持的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25%

。

3

、

发行数量

根据上述定价及发行价格

/

换股价格

，

本次向双汇集团发行的股份数量为

574,447,121

股

，

本次向罗特

克斯发行的股份数量为

18,323,813

股

。

表决结果

：

同意

190,969,319

股

；

反对

9,511,531

股

；

弃权

15,500

股

。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非关

联股东

(

或授权代表

)

所持的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25%

。

4

、

损益归属

本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的本公司新老股

东共同享有

。

表决结果

：

同意

190,969,319

股

；

反对

9,511,531

股

；

弃权

15,500

股

。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非关

联股东

(

或授权代表

)

所持的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25%

。

5

、

人员安置方案

就置出资产

、

置入资产和罗特克斯认股资产中的公司股权部分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

，

原有的劳

动人事关系主体不会发生变化

，

该等公司的现有员工仍将与其所属原用人单位继续保持劳动合同关系

，

并

将不会发生劳动关系的变更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

，

五家被吸并方的全体在册员工均将由本公司全部接收

。

各被吸并方与其

全部员工在原劳动合同中约定的权利和义务

，

将自交割日起由本公司享有或承担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

，

本公司将视业务发展需要

，

按照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

，

在符

合上市公司独立性要求的前提下

，

对本公司的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做出合理的调整

，

并重新签署劳

动合同

。

除上述情形外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涉及其他人员变动问题

。

表决结果

：

同意

190,984,719

股

；

反对

9,511,531

股

；

弃权

100

股

。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

东

(

或授权代表

)

所持的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26%

。

6

、

决议有效期

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议案有关的决议

(

第一至五项决议

)

自该等议案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

表决结果

：

同意

190,969,319

股

；

反对

9,511,531

股

；

弃权

15,500

股

。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非关

联股东

(

或授权代表

)

所持的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25%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及相关事项尚须取得

(1)

商务主管部门的批准或备案

；

(2)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

(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行为的核准

；

和

(3)

中国证监会对双汇集团和罗特克斯因

认购本公司股份超过规定比例而提出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股份申请的核准

。

(

二

)

、

逐项审议通过了

《

关于本公司资产置换和发行股票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公司关联股东回避了表决

。

为实施议案一中提及的重大资产重组

，

本公司拟以置出资产价值与双汇集团所拥有的置入资产价值

中相应等值部分进行置换

，

并向双汇集团和罗特克斯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作为受让双汇集团认股资产和

罗特克斯认股资产的对价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

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

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

表决结果

：

同意

190,971,319

股

；

反对

9,524,931

股

；

弃权

100

股

。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

东

(

或授权代表

)

所持的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25%

。

2.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全部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方式

。

表决结果

：

同意

190,971,319

股

；

反对

9,524,931

股

；

弃权

100

股

。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

东

(

或授权代表

)

所持的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25%

。

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1)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双汇集团和罗特克斯

，

具体情况如下

：

双汇集团是一家有限责任公司

(

台港澳法人独资

)

，

于

1994

年

8

月

29

日成立

。

双汇集团目前的注册

资本为人民币

150,000

万元

，

罗特克斯持有其

100%

的股权

。

双汇集团目前持有本公司

30.267%

的股份

，

是

公司的控股股东

。

罗特克斯是一家香港公司

，

于

2006

年

2

月

28

日成立

。

罗特克斯目前的法定股本为

15

亿港币

。

罗特

克斯目前直接持有本公司

21.187%

的股份

，

并通过双汇集团间接持有本公司

30.267%

的股份

。

(2)

本次发行的认购方式

本公司拟向双汇集团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作为支付方式购买置入资产中价值超过置出资产部分

；

本

公司拟向罗特克斯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作为支付方式购买罗特克斯认股资产

。

表决结果

：

同意

190,971,319

股

；

反对

9,524,931

股

；

弃权

100

股

。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

东

(

或授权代表

)

所持的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25%

。

4.

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按以下原则确定

：

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的本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即公司股票于

2010

年

3

月

22

日停牌前

20

个交易日本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

即

51.94

元

/

股

。

扣除

2009

年

度利润分配每

10

股现金红利

10

元

(

含税

)

后

，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调整为

50.94

元

/

股

。

若本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其他派息

、

送股

、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

、

除息事项

，

上

述发行价格将相应调整

。

表决结果

：

同意

190,969,319

股

；

反对

9,526,931

股

；

弃权

100

股

。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

东

(

或授权代表

)

所持的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25%

。

5.

发行数量

根据本议案

，

本次发行新股数量按以下列方式确定

：

向双汇集团发行

A

股股票的数量

=

双汇集团认股资产

(

即置入资产中价值超过置出资产价值的部分

)

的价格

÷

本次发行价格

。

向罗特克斯发行

A

股股票的数量

=

罗特克斯认股资产的价格

÷

本次发行价格

。

对本次发行中不足

1

股的剩余对价

(

如有

)

将在未来以现金或双方认可的其他方式支付

。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最终发行数量

。

若本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派息

、

送股

、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

公司将对发

行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

表决结果

：

同意

190,969,319

股

；

反对

9,526,931

股

；

弃权

100

股

。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

东

(

或授权代表

)

所持的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25%

。

6.

损益归属

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

，

置出资产运营所产生的盈利或亏损及任何原因造成的损益均由双汇集团享

有或承担

。

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

，

置入资产和罗特克斯认股资产运营所产生的盈利或亏损及任何原因造

成的损益由本公司享有或承担

。

表决结果

：

同意

190,971,319

股

；

反对

9,524,931

股

；

弃权

100

股

。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

东

(

或授权代表

)

所持的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25%

。

7.

锁定期安排

双汇集团和罗特克斯通过本次发行认购的本公司

A

股股票将自发行股份全部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分别登记至双汇集团和罗特克斯名下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

表决结果

：

同意

190,971,319

股

；

反对

9,524,931

股

；

弃权

100

股

。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

东

(

或授权代表

)

所持的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25%

。

8.

上市地点

待锁定期满后

，

本次发行的股票将依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交易

。

表决结果

：

同意

190,971,319

股

；

反对

9,524,931

股

；

弃权

100

股

。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

东

(

或授权代表

)

所持的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25%

。

9.

与本次发行相关的协议

为执行本议案

，

本公司与双汇集团签署了

《

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并与罗特克斯签署了

《

股份认购暨资产收购协议

》。

此外

，

根据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的有关规定

，

双汇集团

、

罗特克斯和本公司签署了

《

盈利

预测补偿协议

》，

约定如双汇集团

、

罗特克斯持有的被吸并资产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三个会计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核确认的实际盈利数未能达到评估报告中该等资产的净利润预测数

(

考虑管理层

激励所产生的特别损益后

)

，

则双汇集团

、

罗特克斯同意以其本次认购的股份总数为上限按一定比例计算

股份补偿数

，

该部分股份将作为对本公司的补偿

，

由本公司以

1

元总价回购并予以注销

(

双汇集团与罗特

克斯分别承担与其相关部分的补偿股份数量

)

。 《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

为

《

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

议

》

和

《

股份认购暨资产收购协议

》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

并与其同时生效

。

该

《

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和

《

股份认购暨资产收购协议

》

经双汇集团董事会

、

罗特克斯

董事会

、

本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批准

，

商务主管部门批准或备案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生效

。

表决结果

：

同意

190,971,319

股

；

反对

9,524,931

股

；

弃权

100

股

。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

东

(

或授权代表

)

所持的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25%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及相关事项尚须取得

(1)

商务主管部门的批准或备案

；

(2)

中国证监会对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行为的核准

；

和

(3)

中国证监会对双汇集团和罗特克斯因认购本公司股份超过规定比例而提出

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股份申请的核准

。

(

三

)

、

逐项审议通过了

《

关于本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五家公司的议案

》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公司关联股东回避了表决

。

1.

换股对象

本次吸收合并的换股对象为除双汇发展外换股时在主管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的被吸并方全体股

东

，

即双汇集团和罗特克斯

。

表决结果

：

同意

190,971,319

股

；

反对

9,524,931

股

；

弃权

100

股

。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

东

(

或授权代表

)

所持的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25%

。

2.

换股吸收合并方式

本次吸收合并将采取换股吸收合并的方式

，

本公司为吸并方及存续方

，

广东双汇

、

内蒙古双汇

、

双汇牧

业

、

双汇新材料和华懋化工包装为被吸并方

。

本公司向被吸并方股东双汇集团和罗特克斯增发

A

股股份

，

届时双汇集团和罗特克斯将其所持有的被吸并方股权按照换股吸收合并协议书的约定全部转换成本公司

股份

。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完成后

，

被吸并方将注销法人资格

，

其全部资产

、

负债

、

权益

、

业务和人员将并入

本公司

。

对于罗特克斯所持华懋化工包装

36.65%

的股权

，

公司将分两种情况处理

：

就罗特克斯所持华懋化工

包装

27.15%

的股权

，

公司将通过本次吸收合并以向罗特克斯发行股份的方式进行换股

；

就罗特克斯所持

华懋化工包装

9.5%

的股权

，

双汇发展将按照议案七

《

关于本公司自罗特克斯受让其持有的

9

家公司部分

股权的议案

》

的方案以现金的方式进行收购

。

如公司股东大会未审议通过议案七

，

根据公司与华懋化工包

装签署的

《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换股方式吸收合并漯河华懋化工包装有限公司协议

》，

公司

仍将吸收合并华懋化工包装

，

罗特克斯同意该

9.5%

股权的现金对价的数额暂不确定且暂不支付现金对

价

，

未来待股东大会再次审议批准整改方案并确定回购价格后

，

再根据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回购价格向

罗特克斯支付相应对价

。

表决结果

：

同意

190,971,319

股

；

反对

9,524,931

股

；

弃权

100

股

。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

东

(

或授权代表

)

所持的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25%

。

3.

换股价格及换股数量

(1)

换股价格按以下原则确定

：

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的本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即公司

股票于

2010

年

3

月

22

日停牌前

20

个交易日本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

即

51.94

元

/

股

。

扣除

2009

年度利润

分配每

10

股现金红利

10

元

(

含税

)

后

，

换股价格调整为

50.94

元

/

股

。

若本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其他派息

、

送股

、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

、

除息事项

，

换

股价格将相应调整

。

(2)

双汇集团

/

罗特克斯通过本次吸收合并应换得的公司股份数量

=

双汇集团

/

罗特克斯所持被吸并方

股权的评估值

÷

换股价格

。

对本次换股吸收合并中不足

1

股的剩余对价

(

如有

)

将在未来以现金或双方认可的其他方式支付

。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最终换股数量

。

若本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其他派息

、

送股

、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

、

除息事项

，

换

股价格将相应调整

。

表决结果

：

同意

190,971,319

股

；

反对

9,524,931

股

；

弃权

100

股

。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

东

(

或授权代表

)

所持的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25%

。

4.

异议股东保护机制

为充分保护反对本次吸收合并的本公司公众股东利益

，

就本次吸收合并方案在本公司股东大会上投

出有效反对票并且一直持有代表该反对权利的股份直至异议股东请求权实施日的股东

(

以下简称

"

异议股

东

")

有权请求本公司收购其股份

。

但如果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因未能获得本公司股东大会

、

交易对方以及相关政府部门的批准等原

因最终并未实施

，

则本公司异议股东不能行使上述收购请求权

。

对于有效申报的双汇发展异议股份

，

双汇发展将按照

50.94

元

/

股向异议股东支付现金

。

本公司将在审议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股东大会后视股东投票情况以及中国证监会对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的核准情况另行公告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方案的实施细则

(

包括但不限于申报方式

、

申报期限

等

)

。

表决结果

：

同意

190,971,319

股

；

反对

9,524,931

股

；

弃权

100

股

。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

东

(

或授权代表

)

所持的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25%

。

5.

锁定期安排

双汇集团和罗特克斯通过本次吸收合并换得的公司

A

股股票将自发行股份全部于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分别登记至双汇集团和罗特克斯名下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

表决结果

：

同意

190,971,319

股

；

反对

9,524,931

股

；

弃权

100

股

。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

东

(

或授权代表

)

所持的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25%

。

6.

损益归属

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

，

被吸并方运营所产生的盈利或亏损及任何原因造成的损益均由本公司相应

享有或承担

。

表决结果

：

同意

190,971,319

股

；

反对

9,524,931

股

；

弃权

100

股

。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

东

(

或授权代表

)

所持的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25%

。

7.

换股吸收合并协议

为执行本议案

，

本公司与被吸并方分别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

《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换股

方式吸收合并广东双汇食品有限公司协议

》、《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换股方式吸收合并内蒙

古双汇食品有限公司协议

》、《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换股方式吸收合并漯河双汇牧业有限公

司协议

》、《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换股方式吸收合并漯河双汇新材料有限公司协议

》

和

《

河南

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换股方式吸收合并漯河华懋双汇化工包装有限公司协议

》。

该等换股吸收

合并协议经双汇集团董事会

、

罗特克斯董事会

、

本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批准

，

商务主管部门的批准或

备案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生效

。

此外

，

根据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的有关规定

，

双汇集团

、

罗特克斯和本公司签署了

《

盈利

预测补偿协议

》，

约定如双汇集团

、

罗特克斯持有的被吸并资产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三个会计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核确认的实际盈利数未能达到评估报告中该等资产的净利润预测数

(

考虑管理层

激励所产生的特别损益后

)

，

则双汇集团

、

罗特克斯同意以其本次认购的股份总数为上限按一定比例计算

股份补偿数

，

该部分股份将作为对本公司的补偿

，

由本公司以

1

元总价回购并予以注销

(

双汇集团与罗特

克斯分别承担与其相关部分的补偿股份数量

)

。

表决结果

：

同意

190,971,319

股

；

反对

9,524,931

股

；

弃权

100

股

。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

东

(

或授权代表

)

所持的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25%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及相关事项尚须取得

(1)

商务主管部门的批准或备案

；

(2)

中国证监会对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行为的核准

；

和

(3)

中国证监会对双汇集团和罗特克斯因认购本公司股份超过规定比例而提出

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股份申请的核准

。

(

四

)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双汇集团和罗特克斯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本公司股份的议

案

》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公司关联股东回避了表决

。

双汇集团和罗特克斯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而触发以要约方式收购本公司股份的义务

，

双汇集团和罗

特克斯已承诺三年内不转让其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获发行的本公司股份

。

根据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

》

的有关规定

，

双汇集团和罗特克斯可以依法向中国证监会申请豁免要约收购义务

。

因此

，

现提请董事

会审议批准双汇集团和罗特克斯免予履行因其持股比例增加而触发的要约收购义务

。

表决结果

：

同意

199,465,988

股

；

反对

921,400

股

；

弃权

108,962

股

。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

股东

(

或授权代表

)

所持的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9%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及相关事项尚须取得

(1)

商务主管部门的批准或备案

；

(2)

中国证监会对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行为的核准

；

和

(3)

中国证监会对双汇集团和罗特克斯因认购本公司股份超过规定比例而提出

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股份申请的核准

。

(

五

)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及实际控制人变动相关事宜

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374,387,569

股

；

反对

9,524,931

股

；

弃权

100

股

。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

或

授权代表

)

所持的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52%

。

(

六

)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变动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190,971,319

股

；

反对

9,524,931

股

；

弃权

100

股

。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

东

(

或授权代表

)

所持的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25%

。

(

七

)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本公司自罗特克斯受让其持有的

9

家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199,559,450

股

；

反对

936,800

股

；

弃权

100

股

。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

东

(

或授权代表

)

所持的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3%

。

(

八

)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

201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根据公司

2010

年生产经营计划

，

本公司预计

2010

年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采购总额

2584700

万元

，

关

联销售总额

389300

万元

，

接受劳务总额

4700

万元

，

提供劳务总额

53300

万元

。

表决结果

：

同意

190,971,319

股

；

反对

9,524,931

股

；

弃权

100

股

。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

东

(

或授权代表

)

所持的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25%

。

(

九

)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382,882,238

股

；

反对

921,400

股

；

弃权

108,962

股

。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

或授权代表

)

所持的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

。

三

、

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张小满和靳明明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

认为

：

"

本次大

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

法

、

有效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

"

四

、

备查文件

1

、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

2

、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南双汇投资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27

日

关于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

以下简称

"

通商

"

或

"

本所

")

接受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委托

，

委派本所律师出席了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

以下简称

"

本次股东大会

")

，

并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国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及其他相关法律

、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

以下简称

"

相关法律法规

")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对本次股东大会

召开的合法性进行见证

，

并依法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

本法律意见书仅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

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

、

会议表决程序是

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以及表决结果是否合法

、

有效发表意见

，

并不对任何中华人民共和

国

(

此处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

、

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及台湾地区

)

以外的国家或地区的法律发表任何意见

。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

对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相关的资

料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见证

，

对本次股东大会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

一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召集

，

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

(

以下简

称

"

会议通知

")

以及会议资料已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上刊登

，

会议通知中包括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和地点

、

会议议题

、

参加人员

、

参加办法等相关事项

。

根据会议通知

，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如下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现场会议时间

：

2010

年

12

月

27

日

(

星期一

)

下午

2

：

00

；

网络投票时间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0

年

12

月

27

日上午

9:

30

至

11:30

，

下午

13:00

至

15:00

；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

（

网址

：

http://wltp.cninfo.com.cn

）

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

2010

年

12

月

26

日下午

3:00

至

2010

年

12

月

27

日下午

3:00

。

现场会议地点

：

河南南省漯河市双汇路

1

号双汇大厦二楼会议室

。

会议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经本所律师见证

，

本次股东大会实际召开的时间

、

地点

、

方式等与会议通知内容一致

。

本所认为

，

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公司董事会作为召集人的资格合法

、

有

效

。

二

、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资格

根据会议的通知

，

截至于

2010

年

12

月

20

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

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

经查验公司提供的公司股东名册

、

出席会议股东及经股东授权的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明

、

授权委托

书

、

持股凭证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相关数据

，

本所律师查实

，

截至

2010

年

12

月

20

日交易结束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公司股票并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股东或其代理人

291

人

，

代表股数

383,912,60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63.35%

。

其中

：

1.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21

人

，

所持股份为

192,356,351

股

；

2.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有效表决的股东共计

270

人

，

所持股份为

191,556,249

股

。

前述通过网络

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

，

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深圳证券交易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验证其

身份

。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还有公司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

。

经本所律师核查

，

上述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三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根据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

，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了以下议案

：

1.

审议

《

关于实施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2.

审议

《

关于本公司资产置换和发行股票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3.

审议

《

关于本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五家公司的议案

》；

4.

审议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双汇集团和罗特克斯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本公司股份的议案

》；

5.

审议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及实际控制人变动相关事宜的议案

》；

6.

审议

《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变动的议案

》；

7.

审议

《

关于本公司自罗特克斯受让其持有的

9

家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

8.

审议

《

关于

201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9.

审议

《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

上述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记名投票的方式逐项进行了表决

，

并由股东代表

、

监事代表及本所律师进

行了计票

、

监票

，

并当场公布了投票表决结果

。

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行使表决权

，

并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负责统计表决结果

。

上述第

1

、

2

、

3

、

4

、

6

、

7

、

8

项议案所涉交易属关联交易

，

公司关联股东依法回避了表决

。

公司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进行了合并统计

，

根据合并统计的表决结果

，

本次股东大会的

每项议案均获通过

。

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表决结果

合法

、

有效

。

四

、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

，

本所律师认为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

、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

、

会议

的表决程序

、

表决结果合法

、

有效

，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本所律师同意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等资料一并进行公告

。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叁份

。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_________________

张小满 靳明明

事务所负责人：

_________________

刘钢

2010

年

12

月

27

日


